校团委：关于举办山西大学第十二届“创新挑战杯”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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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基层团委、学生会、研究生会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聚焦为党育人功能，从实践教育角度出发，引导和激励学生弘扬时代精神，把握时代脉搏，通过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、深刻的社会观察，不断增强对国情社情的了解，将所学知识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，提高创新、创意、创造、创业的意识和能力，提升社会化能力，以实际行动在学校高质量发展中作出青春贡献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山西大学第十二届“创新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    一、组织单位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科技处、社科处、校学生会、校研究生会
承办单位：经济与管理学院
    二、赛事安排
1.竞赛内容。聚焦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，设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、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、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、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、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五个组别。
2.项目要求。参赛项目应有较高立意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、政策导向。应为参赛团队真实项目，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；存在剽窃、盗用、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，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。已获往届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金奖、银奖的项目，不可重复报名。
3.参赛对象。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。
4.团队要求。每个团队人数不超过15人，指导教师不超过5人。
5.奖项设置。竞赛设金奖、银奖、铜奖若干，同时评选出“挑战杯”、“优胜杯”若干。
    三、竞赛流程
1.院赛阶段（2025年12月—2026年3月）。各学院要及时发布竞赛消息，广泛宣传，动员学生参与调研、实验、立项等工作，并对参赛项目进行资格审查。要切实举办好院级竞赛，应有现场答辩、评审评选环节，评选出若干优秀作品，遴选推荐参加校赛。
2.校赛阶段（2026年4月）。由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举办，分为初赛文本评审、决赛现场答辩评选两个赛程，并遴选推荐参加省赛的项目。
    四、项目报送
1.《山西大学第十二届“创新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作品申报书》（附件3）提交3份纸介质，无须盖章，申报书上不得出现任何学院、专业、团队成员和指导教师等相关信息；
2.《山西大学第十二届“创新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报名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提交加盖院党章的纸介质1份，EXCEL表发送至团委邮箱tuanwei@sxu.edu.cn，邮件命名为：学院+创新挑战杯；
3.所有材料均以学院为单位统一申报，报送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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